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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政发〔2021〕4 号 

各设区市人民政府，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，全面落实《国

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0〕14

号），促进我省上市公司“质”“量”双升，助推经济高质量发

展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目标任务 

坚持扩大增量与提升存量并重。以境内上市为主、境内外共

同推动，支持优质企业上市融资；优化上市公司结构和发展环境，

推动上市公司做优做强。力争到 2025 年末上市公司数量实现

“倍增”，营业总收入、资产证券化率等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，

上市公司结构布局更加合理，发展质量大幅提升，为奋力谱写陕

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作出更大贡献。 

二、支持优质企业上市融资 

（一）加强后备企业联合培育。深化与沪、深、港交易所和

全国股转公司的战略合作，共建陕西省资本市场服务中心。完善

后备企业推荐、筛选、培育等工作机制，加强上市后备企业动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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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和跟踪服务。系统梳理驻陕央企、地方国有企业、高校和科

研院所企业及其子公司中满足条件的企业，建立健全国有控股上

市后备企业名录。将“专精特新”“单项冠军”“小巨人”“瞪

羚”“硬科技”“独角兽”等获评国家及省级示范企业和私募投

资机构投资的企业纳入上市后备培育范围。每年遴选公示省级重

点上市后备企业，推荐辅导企业不少于 30 家。（省地方金融监管

局、陕西证监局、省财政厅、省国资委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

科技厅等单位与各设区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（二）大力发展私募创投机构。大力发展风投、创投、产投，

出台促进行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（2021-2023 年），完善行业发

展协同推进机制和扶持政策措施。培育壮大本土机构，吸引全国

知名创投机构来陕投资、在陕落户，力争到 2025 年末创业投资

累计金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全国平均水平。有效发挥政

府引导基金的杠杆放大功能，加快陕西省上市挂牌后备企业股权

投资基金落地运营，撬动社会资本投早、投小，投科技、投创新。

建立省市联动机制，推动设立一批天使投资基金。建立自主共享、

集中统一的常态化路演平台，将专业孵化载体和科技成果转化平

台纳入常态化路演服务体系。建立“硬科技”投资联盟，打造省

内外私募基金领投接转的生态圈。（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省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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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委、省科技厅、省财政厅、陕西证监局等单位按职责分工负

责） 

（三）深化区域市场改革创新。研究出台《关于支持区域性

股权市场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》。加快陕西股权交易中心历史遗

留问题化解和增资扩股，有效发挥场外市场培育规范企业的基础

功能作用。依托陕西股权交易中心科技创新专板试点业务模式，

探索搭建私募基金“募投管退”创新业务平台。组织高新技术企

业在科技创新专板集中挂牌，加大对科创中小微企业的培育服务。

探索搭建股权登记托管开放式服务平台，为企业及中介服务机构

自主申报登记、质押等创造条件。国有科创企业及国有投资机构、

相关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科创、“三创四新”企业按照国有资产监

管规定，可以通过在科技创新专板挂牌进行股权转让和退出。

（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省财政厅、省科技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

国资委、陕西证监局等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三、推动上市公司做优做强 

（四）提高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。落实证券法等法律法规，

推动上市公司完善治理机制，建立健全企业内控制度，提高风险

防控能力。开展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行动，督导上市公司提高治理

水平。强化对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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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等关键少数的监督约束，促使其忠诚履职。推动支持上市公司

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，加强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，提高专业

化管理水平。推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

理机制。督促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归位尽责，依

法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引导上市公司通过实施股权激励、员

工持股计划等多种方式，调动公司高管及核心技术人员的积极性。

引导上市公司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，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

解和认同。（陕西证监局、省国资委、省财政厅等单位与各设区

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（五）支持上市公司发挥平台功能。鼓励支持上市公司通过

定向增发、配股、发行各类债券和证券化产品等多元化方式融资，

推动经营性资产整体上市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。鼓励绩优上市公

司注入上下游优质资产或整合同类资源，延伸产业链条。加强对

上市公司募投资金和项目落地的跟踪服务和指导监督，强化高质

量发展政策激励，推动创新发展。引导主营业务缺乏增长潜力的

上市公司，通过资产重组、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，增强自身盈

利能力和可持续经营能力。严防内幕交易和市场炒作，提高战略

性重组的质量和有效性。坚持产业互补、项目落地、风险可控原

则，支持并购重组和规范引进省外优质上市公司。建立上市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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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址联合会商制度，加强前期尽职调查和方案研究论证，切实防

范道德风险和输入外部金融风险。（陕西证监局、省地方金融监

管局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国资委等单位与各设区

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（六）着力提升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质量。省国资委牵头

制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（2021-2023

年），各级国资监管部门包括履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、上市后备

企业出资人职责的单位按照“一企一策”“一企一专班”原则共

同组织实施，持续增加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户数，力争竞争类企业

资本证券化率每年提高 20%，到 2023 年末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核

心经营指标达到全国平均水平。支持引导省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，

在不丧失控制权的情况下，引入持股 5%以上的战略投资者作为积

极股东参与公司治理。支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按照国有资产监管

等规定，探索实施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超额利润分享机制。

（省国资委、省财政厅、省科技厅、省委宣传部、省地方金融监

管局、陕西证监局等单位与各设区市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四、纾解上市公司困难问题 

（七）妥善防范处置退出潜在风险。履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

出资人职责的单位和民营控股上市公司所在地政府应建立盘活上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663


